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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 11月 2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譚岳衡議員  
“加快香港綠色轉型發展 ”議案  

提出的修正案  
 

繼於 2022年 10月 21日發出的電郵 (立法會CB(3)706/2022
號文件 )，立法會主席已批准3位議員 (盧偉國議員、吳傑莊議員
及劉國勳議員 )就譚岳衡議員的議案動議修正案，並指示把
該等修正案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2. 立法會主席會命令合併辯論上述議案及修正案。有關
程序載列如下，即立法會主席會 : 
 

(a) 請議案動議人發言及動議議案；  
 

(b) 就議案提出待議議題；  
 

(c) 請 有 意 就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的 議 員 按 以 下 次 序
發言，但在此階段不得動議修正案：  
 
(i) 吳傑莊議員；  
(ii) 劉國勳議員；及  
(iii) 盧偉國議員；  
 

(d) 請官員發言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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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請其他議員發言；  

 
(f) 請議案動議人就修正案發言；  

 
(g) 請官員再次發言；  

 
(h) 按照上文 (c)段所列次序處理各項修正案，即先請

第 一 項 修 正 案 動 議 人 動 議 修 正 案 ， 並 隨 即 就

該修正案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，付諸表決，然後

處理其餘的修正案；及  
 

(i) 處理完畢所有修正案後，請議案動議人發言答辯，

接着就議案或經修正的議案 (視乎情況而定 )提出

待決議題，付諸表決。  
 

3. 隨 文 附 上 原 議 案 措 辭 及 修 正 案 的 標 明 文 本 (立 法 會

CB(3)733/2022(01)號文件 )，方便議員參照。議員亦可透過以下

超連結閱覽該等修正案 : 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22/chinese/counmtg/motion/cm20221102m-
tyh.htm 
 
4. 謹提醒議員，根據《內務守則》附錄 IIIA，此項合併辯論

的時間 (包括表決 )最多 4小時。議案動議人共有 10分鐘動議

議案發言及答辯 (請參閱上文第 2(a)及 (i)段 )，另有 5分鐘就

修正案發言 (請參閱上文第 2(f)段 )；而修正案動議人及其他

議員每人可發言一次，最多5分鐘。  
 
5. 議員如有查詢，請聯絡羅雲珊女士 (電話 : 3919 3306)。 

 
 

 立法會秘書  
 
 
 
 
 

(韓律科代行 ) 
 

連附件  



 
“加快香港綠色轉型發展 ”議案辯論  

 
1. 譚岳衡議員的原議案  
 
國家在 ‘十四五 ’規劃中為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，以實

現 ‘碳達峰 ’、‘碳中和 ’的目標統籌謀劃，中共二十大報告亦提出要

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；為助力國家和香港早日實現 ‘碳達峰 ’、‘碳
中和 ’的目標，加快綠色轉型發展，本會促請特區政府積極考慮以

下建議：  
 
(一 ) 深化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在綠色能源、交通和建

築等方面的交流合作，在共建 ‘綠色灣區 ’的同時，推動建

立香港綠色低碳的城市建設運營模式；  
 
(二 ) 就推動香港發展成為自願碳市場制訂時間表和路線圖，並

與廣州碳排放權交易所、廣州期貨交易所等加強合作，推

動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統一碳市場；  
 
(三 ) 加快推進香港的綠色金融發展，包括強化綠色和可持續金

融跨機構督導小組的職能，以盡快就綠色債券分類標準、

可持續匯報準則制訂可行的方案，以及在綠色債券的基礎

上擴大綠色科創投資、綠色基建融資、綠色主題股票首次

發行的規模；及  
 
(四 ) 關注綠色產業人才儲備，透過加強業界與院校合作，以培

養更多 ‘綠色+’複合型人才。  
 
2. 吳傑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推動綠色發展，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，是中共二十大報告的重
要內容；國家已在 ‘十四五 ’規劃中為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

轉型，以實現 ‘碳達峰 ’、 ‘碳中和 ’的目標統籌謀劃，中共二十大報

告亦提出要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；為助力國家和香港早日實現

‘碳達峰 ’、 ‘碳中和 ’的目標，加快綠色轉型發展，本會促請特區政

府積極考慮以下建議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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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深化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在綠色能源、交通和建

築等方面的交流合作，在共建 ‘綠色灣區 ’的同時，推動建

立香港綠色低碳的城市建設運營模式；  
 
(二 ) 就推動香港發展成為自願碳市場制訂時間表和路線圖，並

與廣州碳排放權交易所、廣州期貨交易所等加強合作，推

動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統一碳市場；  
 
(三 ) 加快推進香港的綠色金融發展，包括強化綠色和可持續金

融跨機構督導小組的職能，以盡快就綠色債券分類標準、

可持續匯報準則制訂可行的方案，以及在綠色債券的基礎

上擴大綠色科創投資、綠色基建融資、綠色主題股票首次

發行的規模；及  
 
(四 ) 關注綠色產業人才儲備，透過加強業界與院校合作，以培

養更多 ‘綠色+’複合型人才；及  
 
(五 ) 由特區政府牽頭與粤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合作，建立一套

標準化、跨行業應用的環境、社會及管治 (‘ESG’)指標，以
便公眾對企業的永續經營模式有更好評估，減少 ‘漂綠 ’問
題；同時，進一步推動設立個人ESG指標，提倡人人實踐
ESG，以全面提升市民環保意識，建構可持續綠色城市。 

 
註：  吳傑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3. 經劉國勳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推動綠色發展是世界各國高度重視的長遠政策，國家在 ‘十四五 ’
規劃中為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，以實現 ‘碳達峰 ’、 ‘碳
中和 ’的目標統籌謀劃，中共二十大報告亦提出要加快發展方式綠

色轉型；為助力國家和香港早日實現 ‘碳達峰 ’、 ‘碳中和 ’的目標，

加快綠色轉型發展，本會促請特區政府積極考慮以下建議：  
 
(一 ) 深化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在綠色能源、交通和建

築等方面的交流合作，在共建 ‘綠色灣區 ’的同時，推動建

立香港綠色低碳的城市建設運營模式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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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就推動香港發展成為自願碳市場制訂時間表和路線圖，並

與廣州碳排放權交易所、廣州期貨交易所等加強合作，推

動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統一碳市場；  
 
(三 ) 加快推進香港的綠色金融發展，包括強化綠色和可持續金

融跨機構督導小組的職能，以盡快就綠色債券分類標準、

可持續匯報準則制訂可行的方案，以及在綠色債券的基礎

上擴大綠色科創投資、綠色基建融資、綠色主題股票首次

發行的規模；及  
 
(四 ) 關注綠色產業人才儲備，透過加強業界與院校合作，以培

養更多 ‘綠色+’複合型人才；及  
 
(五 ) 採取措施推動綠色科技及環保工業發展，包括增加土地資

源、加強業界與粵港澳大灣區聯繫、提供政策支援，以及
理順不同部門的分工，以建設綠色環保經濟產業圈。  

 
註：  劉國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4. 經盧偉國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國家在 2021年公布的 ‘十四五 ’規劃中為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

色轉型，以實現 ‘碳達峰 ’、 ‘碳中和 ’的目標統籌謀劃，中共二十大

報告亦提出要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；為助力國家和香港早日實

現 ‘碳達峰 ’、 ‘碳中和 ’的目標，加快綠色轉型發展，本會促請特區

政府積極考慮以下建議：  
 
(一 ) 深化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在綠色能源、交通和建

築等方面的交流合作，在共建 ‘綠色灣區 ’的同時，推動建

立香港綠色低碳的城市建設運營模式；  
 
(二 ) 就推動香港發展成為自願碳市場制訂時間表和路線圖，並

與廣州碳排放權交易所、廣州期貨交易所等加強合作，推

動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統一碳市場；  
 
(三 ) 加快推進香港的綠色金融發展，包括強化綠色和可持續金

融跨機構督導小組的職能，以盡快就綠色債券分類標準、

可持續匯報準則制訂可行的方案，以及在綠色債券的基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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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擴大綠色科創投資、綠色基建融資、綠色主題股票首次

發行的規模；及  
 
(四 ) 關注綠色產業人才儲備，透過加強業界與院校合作，以培

養更多 ‘綠色+’複合型人才；  
 
(五 ) 積極落實《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》，就落實各項措施訂

出更具體的時間表和關鍵績效指標，致力爭取 2050年前實
現 ‘碳中和 ’的目標；  

 
(六 ) 在規劃北部都會區及其他新發展區時，應配合智慧城市的

概念，引入完善的環保系統和設備，增加綠色建築規劃元
素，並參考啟德發展區設置區域供冷系統的經驗，推廣區
域供冷技術，鼓勵全民節能；及  

 
(七 ) 設立 ‘環保裝置信貸保證基金 ’，支援本港企業安裝具能源

效益和較環保的設備；同時，繼續推動碳審計，包括提供
經濟誘因，為企業的環保裝置開支提供開支總額兩至三倍
的稅務扣減；並以地價或地積比優惠等政策，鼓勵發展商
建造綠色建築及安裝相關的智能監測裝置，發展香港為低
碳之都。  

 
註：  盧偉國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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